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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

在過往一年，我們致力落實 38 項承諾，在這些承諾中：

• 15 項已經實現；

• 14 項正如期進行；

• 2項尚要檢討；

• 1項進度較預期慢，但我們正積極採取措施，加快工作進度；以及

• 我們正繼續努力，推展 6項持續的工作。

現按每個主要工作範疇詳細報告如下：

提供法律援助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在法律援

助署 (法援署 )成立內部核數小

組，負責稽核法律援助申請人

的經濟狀況。重組申請及審查

科，並增加其人手，以期縮短

審查法律援助申請的時間。在

1997 年年底前，公布法援署第

二份服務承諾。

1997 2. 在 1997年年底前，就法律援助

政策檢討的初步結果和建議

展開諮詢工作。

內部核數小組已於 1998 年 5月成立。

申請及審查科已重組並增加人手，

並由 1997 年 12 月起提供有關法律援

助的「全面服務」。審查援助申請

的時間已大為縮短。法援署並已於

1997 年 11 月公布其第二份服務承諾。

諮詢工作在 1997 年 12 月中展開，

並已於 1998 年 3月底完成。我們正

草擬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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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3. 增加當值律師計劃的職員人

手，以便進一步改善服務。

擴展法律輔導計劃，在離島

民政事務處增設一間法律輔

導中心，以及在灣仔民政事

務處增加一節輔導時間。

1996 4. 在 1997至 1998年度，為律政書

記及法律援助律師提供訓練，

為法庭日漸多用中文作好準備。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5.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在法援署

成立內部核數小組，負責稽

核外判個案制度。在 1997 年下

半年成立工作小組，研究最

有效監察外判個案的方式，

包括監察進展和控制訟費等，

並就此諮詢獨立的法律援助

服務局 (法援局 )的意見。

1995 6. 請獨立的法援局研究法援署脫

離政府的方案是否可行和可取。

當局由 1998 年 4月 1日起增加當值

律師計劃的職員人手，並於離島民

政事務處增設一間法律輔導中心，

及於灣仔民政事務處增加一節輔導

時間提供法律輔導。

為律政書記及法律援助律師繼續提

供訓練。

法援署已於 1998 年 5月成立內部核

數小組及於 1997 年 11 月成立工作小

組，研究如何有效改善監察外判

個案制度，並建議一系列措施。

我們就有關事項將諮詢法援局的

意見。

法援局聘請的顧問公司已就法援署

獨立問題提交研究報告和建議。該

局現正考慮這些建議。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推

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5 7. 與獨立的法援局合作，繼續提高法援服務的質素，讓市民更易得

到法律援助；並致力使法援服務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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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致力進一步改善行政上訴委

員會及文康市政上訴委員會

的運作，確保向委員會提出

的上訴獲得迅速處理。考慮

為行政上訴委員會額外委任

一名副主席，以便主持研訊。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2. 不斷探討可否再擴大申訴專

員職權範圍至其他主要法定

機構。

當局已於 1998 年 3月 10 日分別委出

行政上訴委員會及文康市政上訴

委員會的第二名副主席。這些額

外資源有助確保兩個委員會有效

地運作和處理投訴。

當局現正 手進行擴大申訴專員職

權範圍至若干主要法定機構。

與立法機關通力合作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1. 繼續為立法機關提供支援，

讓立法機關能有效運作，包

括與立法機關討論如何進一

步改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

的溝通渠道和聯繫，並尋求

立法機關更快捷地處理須其

審議事項的辦法；以及設法

把所有立法設施集中在同一

地方運作，以滿足立法機關

在辦公室方面的長遠需要。

我們一直與立法機關保持有效溝

通，並將繼續與其通力合作，以

改善行政與立法機關之間的溝通。

我們將繼續就立法機關關心的事

項諮詢他們的意見，以便提供輔

助，讓立法機關有效運作。

我們已於 1998 年 3月就立法會大樓

新翼的建議設計諮詢臨時立法會

(臨立會 )。我們將適當地採納臨立

會的意見，修改建議設計，並把

設計提交立法會考慮。

建立獨立公正的行政事務申訴制度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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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年內推行公眾教育和宣

傳計劃，以加深市民對本港

歷史文獻的認識和興趣。

1997 2. 在 1998年內開展檔案管理策略

第三期，即最後一期計劃，

為政府各部門確立妥善的檔

案管理系統。

1997 3. 在 1998年內增撥資源，加強為

政 府 人 員 提 供 的 檔 案 管 理

訓練。

自 1998 年 4月以來，當局一共舉辦

了 17 次研討會和參觀活動，吸引

約 550 名社會人士參與。

當局在 1998 年 7月 4 日至 7 月 12 日

期間舉辦一歷史圖片展覽，吸引了

5 000 名市民參觀。

有關工作在 1998 年 6月展開，並如

期進行。我們已完成 15 項部門檔

案管理檢討中的首兩項檢討，亦

已擬好 3份檔案管理手冊的定稿，

並額外租用了樓宇，作設立新檔

案中心之用。

當局已成立一支專責訓練隊伍，並

正製作一套以目標為本和學分制的

新訓練課程。另外，我們將製作一

套作訓練用途的視像教材。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把提供全面服務的商業牌照

資 料 中 心 的 服 務 擴 展 至 互

聯網。

方便營商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是項服務已於 1998 年 3月 30 日擴展

至互聯網。

政府檔案局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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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 完成一項試驗計劃，讓認可

人士進行公共設施接駁工程

和建造車輛出入口通道。

1997 3. 研究如何為商界遵從有關規管

而須負擔的成本訂立評估方法。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4. 在互聯網提供更多公用表格。

1997 5. 完成有關樓宇照明和通風規

例；超級市場的發牌規定；

有關獎券活動、 波拿、有

獎娛樂博彩遊戲及推廣生意

的競賽遊戲等發牌規定方面

的研究。

尚要檢討的項目

1997 6. 在工業署培養方便營商的服

務精神及發展方便營商的措

施。

試驗計劃已於 1998 年 8月底完成，

當局現正就試驗計劃進行全面評

估，有關程序正加以改良，以便

在全港實施。

顧問研究已於 1998 年 7月完成。當

局現正研究如何實施該評估方法。

目前已有多達 660 種表格可在互聯

網取得。

屋宇署已檢討有關浴室設定窗戶

的規定，並會靈活處理有關申請。

市政總署已完成有關把臨時發牌

安排擴展至所有食肆的研究。當

局現正 手引進新安排。

有關獎券活動、 波拿、有獎娛

樂博彩遊戲及推廣生意的競賽遊

戲等發牌規定的研究將於 1998 年 11

月初完成。

有關工業署方便營商的研究已暫

停，待該部門其中一項主要工作

的檢討完成後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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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推廣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 年內於全港各區舉辦

有關服務業的巡迴展覽，讓

市民大眾更清楚認識服務業

經濟體系對他們的重要性。

1997 2. 在 1998 年內製作一套 10 分鐘

的短片，宣傳香港為全球服

務和金融中心。

該巡迴展覽已在全港 13個繁盛的購

物中心舉行，並在 1998 年 5月圓滿

結束。

我們已把該短片廣泛分發給各海外

機構，包括所有經濟貿易辦事處、

貿易發展局的海外辦事處、香港旅

遊協會及其他主要貿易機構。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均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

推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7 7. 繼續加強方便營商計劃下 4個主要範疇的工作，即力求減省繁瑣

的程序和取締過份的規管；減輕和評估規管措施對受影響各方造

成的成本負擔；把某些公營服務轉為私營；及推出經改善／新的

服務。

1997 8. 消除對商業發展的障礙和限制。讓私營機構自定方向，主動開創

和把握機會。工商服務業推廣署與私營機構緊密合作，力求減省

繁瑣的程序、減輕規管措施造成的成本負擔，以及提供更優良的

服務。

1997 9. 密切注意國際商界人士的需要，並留意怎樣使香港繼續成為他們

營商的好地方。

1996 10. 如市場情況合適，把某些公營服務轉為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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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3. 與香港服務業聯盟及香港大

學合作，在 1998 年組織三方論

壇，就本港的服務經濟進行

討論。

1997 4. 支援工商局研究出口信用保

險局 (信保局 )應否承保較長期

的出口信用。

1997 5. 支援工商局研究應否成立信

貸保證公司。

1997 6. 支援工商局監察服務業支援

資助計劃的推行情況。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7. 在 1998 年內繼續統籌和監察由

前政府推廣服務業專責小組

建議的推廣服務業新措施的

推行情況。

該三方論壇已在 1998 年 1月 8 日順

利舉行，吸引共 129名來自學術界、

商界及政府的參加者出席。

檢討結果指出，雖然條例並無指

明信保局可承保的信用期，但信

保局一直以來均提供短期、中期

及長期的出口信用保險。

為加強其對服務出口的支援，信保

局已全面研究為主要服務業提供保

險保障，並積極展開宣傳工作。

工業署在 1998 年 6月 3日推出一項

耗資 5億元的信貸保證試驗計劃，

協助從事出口業務的中小型企業

向貸款機構取得融資。經檢討後，

我們已將信貸保證計劃與一個涵

蓋所有中小型企業，名為「特別

信貸計劃」的新計劃合併。

工業署在諮詢該計劃的評審委員會

的意見後，於 1998 年 1月進行了檢

討，並實施了多項變革，改善計劃

的運作。

1998 年年初，我們檢討了 報的形

式，決定將相關的措施用多個主

題串連起來，俾能更方便作重點

報告和討論。到目前為止，我們

一共向服務業推廣策略小組提交

了 7份主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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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就旅行及旅遊業的人力和培

訓需求進行了首項顧問研究。該研

究快將完成。我們現正與教育統籌

局合作，委聘顧問進行另一項針對

資訊科技業人力資源的研究。

政府經濟顧問已綜合了各決策局

及部門對其中 6份研究報告的回應，

並正 手處理另外 7份已公布的研

究報告。這些回應可在工商服務

業推廣署的網頁上看到。

經濟局已於 1998 年 2月委聘顧問分

兩個階段進行有關研究。首階段

研究快將完成。

工業署已於 1998 年 9月委聘顧問展

開有關研究。

我們在進行檢討後，決定把這個

項目納入一項涉及範圍較廣的措

施之中，該措施將研究外來投資

推廣工作的數個主要範疇。

諮詢各有關方面所需的時間較預

期稍長一點。我們現已委聘顧問

進行有關研究，預期能於 1999年上

半年完成。

1997 8. 支援教育統籌局委聘顧問就

特定服務業的人力和培訓需

求進行研究。

1997 9. 支援政府經濟顧問就「香港

經濟政策叢書」研究計劃統

籌政府的回應工作。

1997 10. 支援經濟局就額外會議設施

的需要委聘顧問研究。

1997 11. 支援工商局研究設立商業園

的需要及可行性，以扶持有

特別辦公及營業場地和其他

特殊需要的服務行業。

尚要檢討的項目

1997 12. 支援工商局考慮應否為本港

設於海外的投資促進組及本

地的工業投資服務組，釐定

與服務表現有關的基準。

進度較預期慢的項目

1997 13. 在 1998 年內設立一個資料蒐

集機制，以掌握其他主要經

濟體系提高競爭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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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設 的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已 於

1998 年 4月成立。

其他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 年年初，分別由幾個

不同決策局負責的有關資訊

科技、廣播及電訊事務，將

交由一位局長統一管理，該

位局長將會領導和統籌所有

由不同政府部門處理的相關

工作。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推

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6 14. 致力推動本港服務業的發展。


